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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緩起訴？緩起訴與緩刑的差異？

⽂:喬正⼀（認證法律⼈） ‧ 救濟與訴訟程序  ‧ 2022-11-25

案例

A深夜開⾞回家，因路燈昏暗，⼜下著⾬，不⼩⼼擦撞了⼀名機⾞騎⼠，該機⾞騎⼠因被撞擊⽽倒地。A因
⼼慌，未即時下⾞察看，也未趕緊將被撞傷的騎⼠送醫治療，竟⼀時糊塗駕⾞逕⾃駛離現場。隔⽇，A實
在受不了良⼼譴責⽽向當地派出所投案。後來，A於偵查庭中認罪並記明筆錄，並且也與被害⼈達成和
解。於是，檢察官對A作出了緩起訴處分。

本⽂

⼀、A涉及的罪責

在上揭案例事實中，A可能觸犯的罪責是刑法第185條之4[1]的肇事逃逸罪。在偵查中，檢察官會針對涉案事
實調查證據；如果，檢察官認為有罪的證據已經充分，⼀般的檢察官會詢問A願不願意認罪？換⾔之，就是給
A⼀個選擇的機會，看A的事後態度如何，⽽決定要不要做出緩起訴處分。

在社會新聞中可以常看到「緩起訴」這個法律專有名詞，它與「緩刑」在法律上的效果究竟有何不同？

⼆、緩起訴

（⼀）緩起訴的定義

什麼是緩起訴？所謂「緩起訴」的「緩」就是「延緩」，把「緩」這個字套在「起訴」之前，就變成檢察官原
本要向法院起訴的案件，將其暫時延緩⼀下，在⼀定期間內對被告暫時不作出起訴的處分，有⼀點像「留校察
看」的意思。（⾒圖1）

http://www.legis-pedia.com
https://www.legis-pedia.com/member/80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remedy-procedure


圖1 緩起訴與緩刑的差異？
資料來源：喬正⼀ / 繪圖：Yen

 

（⼆）緩起訴的範圍

1. 

接下來就要探討究竟有那些案件可以適⽤緩起訴[2]？基本上就是除了最輕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
不得適⽤緩起訴制度以外，其餘的刑事案件均可。

2. 

回到案例事實中的A，其涉及的是刑法肇事逃逸罪責，最輕本刑為1年，當然符合緩起訴的要件。但假設
當事⼈觸犯的是殺⼈罪，因殺⼈罪最輕本刑為10年以上；⼜或者是貪汙治罪條例中的任何⼀條罪名，其



（三）撤銷緩起訴

在暫緩起訴的期間內，A不可以⼜故意另犯其他有期徒刑以上刑之罪，並且被檢察官提起公訴；否則，緩起訴
就會被撤銷，原先緩起訴的肇事逃逸罪⼜會再度被檢察官起訴[5]。

三、緩起訴與緩刑的差異

（⼀）

A獲得了緩起訴之後，雖然在法務部會留下「前案紀錄」，但A並沒有「前科」。這邊要附帶釐清⼀個觀念，
所謂「前科紀錄」並不等於「前案紀錄」，兩者不可混為⼀談。當刑事案件⼀旦進⼊訴訟程序，不管最後是在
偵查階段結束（檢察官不起訴、起訴、緩起訴），或審判階段結束（被法院判決有罪或無罪），這些都會被記
錄在所謂的「刑案資料查註紀錄」中， 這就是所謂的「前案紀錄」。⽽所謂的「前科」，前提是被告經法院
判決有罪確定在案。換⾔之，有罪無罪的認定是法院的職權，並⾮檢察官的職權，檢察官的⾓⾊是蒐集證據並
追訴犯罪。

（⼆）

「前案紀錄」僅供司法機關參考，不會公開，且司法⼈員查閱時必須登⼊電腦系統，因此會留下查閱紀錄，所
以就算是司法⼈員也不得任意查閱。⾄於「前科紀錄」則是指「科刑」的紀錄，也就是被告經法院判處「有罪
確定」並科予任何⼀種刑責的紀錄。因此，「緩起訴」既然是檢察官暫緩起訴，也就是還沒有起訴的案件，則
法院便無從科處刑罰，也就無所謂「前科」。

（三）

但，如果A在偵查中不認罪，繼續做出無罪答辯，這時檢察官便可能起訴A，將該案交由法院實體審理。如
果，A拖到第⼀審才認罪，並向被害⼈道歉並作出賠償，這時法院便有可能會做出緩刑的判決。然⽽，這時候

最輕本刑動輒都是5年或7年以上起跳，因此就全都不適⽤緩起訴。
3. 

接著，還要看A的態度，也就是A在偵查中不可以做出無罪答辯，必須認罪；A還必須趕緊對被他撞到的
騎⼠做出賠償，並得到該名騎⼠的原諒[3]；⽽A如果當下無法⽴即做出賠償，⾄少必須在偵查庭簽下和
解筆錄，以擔保⽇後不履⾏賠償義務時，被害⼈得據以直接向執⾏法院聲請強制執⾏。

4. 

最後，檢察官還必須斟酌A在全案中的犯罪情狀、A的個⼈狀況及其對社會的影響，如果倘若被害⼈確實
不追究，且案件輕微，檢察官認為做出緩起訴處分是適當的，這時檢察官就可能會做出命A繳納⼀定數
額的公益⾦的緩起訴處分[4]或命其履⾏義務勞務。



的A已經有了前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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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第185條之4：「駕駛動⼒交通⼯具肇事，致⼈死傷⽽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1]

   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1：「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檢察官
參酌刑法第五⼗七條所列事項及公共利益之維護，認以緩起訴為適當者，得定⼀年以上三年以下之緩起訴
期間為緩起訴處分，其期間⾃緩起訴處分確定之⽇起算。」

[2]

   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I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者，得命被告於⼀定期間內遵守或履⾏下列各款事項：
⼀、向被害⼈道歉。⼆、⽴悔過書。三、向被害⼈⽀付相當數額之財產或⾮財產上之損害賠償。四、向公
庫或該管檢察署指定之公益團體、地⽅⾃治團體⽀付⼀定之⾦額。五、向該管檢察署指定之政府機關、政
府機構、⾏政法⼈、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四⼗⼩時以上⼆百四⼗⼩時以下之義務勞
務。六、完成戒癮治療、精神治療、⼼理輔導或其他適當之處遇措施。七、保護被害⼈安全之必要命令。
⼋、預防再犯所為之必要命令。II檢察官命被告遵守或履⾏前項第三款⾄第六款之事項，應得被告之同意
；第三款、第四款並得為⺠事強制執⾏名義。III第⼀項情形，應附記於緩起訴處分書內。IV第⼀項之期間
，不得逾緩起訴期間。V第⼀項第四款提撥⽐率、收⽀運⽤及監督管理辦法，由⾏政院會同司法院另定之
。」

[3]

   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第1項第4款。[4]

   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3：「I被告於緩起訴期間內，有左列情形之⼀者，檢察官得依職權或依告訴⼈之聲
請撤銷原處分，繼續偵查或起訴：⼀、於期間內故意更犯有期徒刑以上刑之罪，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者。⼆
、緩起訴前，因故意犯他罪，⽽在緩起訴期間內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三、違背第⼆百五⼗三條之
⼆第⼀項各款之應遵守或履⾏事項者。II檢察官撤銷緩起訴之處分時，被告已履⾏之部分，不得請求返還
或賠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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